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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保证金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（2023 年修订）》修订说明

为做好沪、深主板转融券机制优化工作，根据《中国证

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业务规则》）修订内容，对《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转融通业务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保

证金细则》）进行适应性修订，并结合业务实际完善相关条

文表述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1.关于证券公司报备的信息。将“三证合一”前报备的

“营业执照号码”修改为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，并删除用

于划转保证金的自营证券、资金账户的报备规定。（第 7、9、

33 条）

2.关于担保证券折算率。第 15 条“被实行特别处理、

暂停上市的 A 股股票的折算率为 0%”的规定已不适用，本次

修订予以删除，并调整个别文字表述。

3.关于保证金有偿使用。依据《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

行办法》第 22 条规定，删除第 29 条关于保证金有偿使用用

途的规定，具体用途通过转融通业务合同约定。

4.关于停牌担保证券公允价值。调整第 25 条文字表述，

明确停牌超过十个交易日的证券，自第十一个交易日起市价



2

按照公允价值计算。

5.其他文字调整。将 2020 年 7 月本公司发布的取消证

券公司保证金提取比例限制的条文修改更新至第 19 条，并

调整个别文字表述；将第 6 条“证券公司与本公司签订转融

通业务合同后”修改为“证券公司参与转融通业务”，与《业

务规则》保持一致；删除第 20 条本公司转融通担保资金账

户的沪、深市场限定，并调整个别文字表述；调整第 28 条

违约追缴相关文字表述；将第 37 条“已经证监会批准，自

2012 年 8 月 27 日起实施”修改为“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

生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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